
招商证券关于浙江永强使用超募资金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浙江永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永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对浙江永强优

先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

目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调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招商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询了募

集资金专户，查阅了超募资金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优先使用剩

余超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文件，组织召开了有关此事项的沟通会议，对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

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73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6,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8.00 元，应募集资金

总额为 228,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16,421.55 万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天健验

〔2010〕298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

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招商证券关于浙江永强使用超募资金的核查意见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 8月 16 日，浙江永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

中心项目；2017 年 9月 4日，浙江永强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 

2019 年 4月 19 日，浙江永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的议案》，对“年产 345 万件新型户外

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年产 470 万件户外休

闲用品生产线项目”及“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进行结项，并终止实

施“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2019 年 5 月 15日，浙江永强召开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

入转为超募资金进行管理。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43,465.15

万元，全部存放于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 

四、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的计划 

（一）项目投资背景与必要性 

在公司销售团队长期不懈的努力下，公司产品品类稳步增加，销售规模逐年

扩大，市场覆盖面越来越广。根据对新开发市场及客户未来发展的判断，公司董

事会制定了未来 5年发展规划，要实现 10 亿美元的销售目标。 

为确保上述销售目标的实现，公司除了提高现有生产基地的产能与利用效率

以及保持适当比例的外协供应商外，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自主生产能力保障。同时

公司还将根据订单情况进一步优化各个生产工厂的专业分工布局，强化各工厂的

专业化水平。 

因此，根据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充分

利用河南省平舆县招商政策优势及劳动力资源优势，公司计划在河南平舆设立全

资子公司，并由其实施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 



招商证券关于浙江永强使用超募资金的核查意见 

2019 年 11 月 2 日，浙江永强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

河南设立子公司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在

河南平舆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由其实施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同日，公

司与平舆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二）建设内容 

1、项目名称：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河南永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西环路北段西侧 2 号 

4、项目投资规模：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1.97 亿元，主要为生产所

需机械设备、生产辅助配套设施与工具等；铺底流动资金为 2.98 亿元；基本预

备费 0.05 亿元。 

5、资金来源：拟利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剩余超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投入，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银行借款等方式自筹解决。 

6、项目建设内容：拟租赁 80万平方米厂房，用于生产休闲家具、遮阳家具，

项目预计第 7 年达产，达产后预计每年新增营业收入 20 亿元，新增净利润 1.5

亿元。 

（三）项目的可行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从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的研发、生产制造与销售业

务，拥有大批经验丰富的研发设计人员及市场销售人员，并且在长期的生产管理

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并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生产管理制度，确保产品品

质。 

近年来，公司一直在加强生产流水线的优化研究，推广使用自动化、智能化

设备，尽可能替代手工作业，提升产品品质的稳定性。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已经培养了一批精益化管理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能

够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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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产后有利于公司提高自主产能，以应对不断增长、不断变化的市场需

求；随着项目产能的逐步释放，需要公司的营销能力及时跟上并消化新增产能，

同时需要协调安排好日常流动资金需求，以确保项目正常运营。 

（四）主要风险 

1、该项目的实施尚需取得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该项目的审批、建设

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如果相关政策、宏观经济环境或市场竞争等方面因

素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未来公司的市场开拓不能满足产能扩张速度，公司将面临

产能利用率下降的风险。 

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划调整、市场开发不

力和市场竞争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实际营收水平

达不到预期的风险。 

4、由于行业特点，从接到订单购买原材料到完成生产运输并最终收款周期

较长，该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流动资金周转压力的风险。 

5、由于项目所在地离港口较远，生产旺季存在物流运输能力瓶颈限制的风

险。 

五、相关审批程序 

2019年12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优先使用超

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2019年12月27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优先使用超

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的议案》。监

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优先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在河南平舆

设立子公司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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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优先利用剩余募集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在

河南平舆设立子公司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自主产能，提高综合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在河南平舆设立子公司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已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已经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系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生产经营需要所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高公司自主产能，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浙江永强使用超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资建设

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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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马建红 

 

                 

                   包晓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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